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4年
各級學校學生活動安全宣導注意事項

為維護學生活動安全，各級學校應利用相關集會（週、朝會）、家長聯繫等方式，就下列各事項加強宣導安全注意事項，以避免學生從事無安全規劃之活動，肇生意外事件：
壹、室內活動：
室內活動包含圖書館、電影院、百貨公司賣場、KTV、室內演唱會、室內團體活動等，從事該項活動時，首先應熟悉逃生路線及逃生設備，學校應提醒學生熟習相關消防（逃生）器材如滅火器、緩降機等之使用方式，方能確保學生從事室內活動時之安全。
一、火災逃生的狀況及方法：
一般而言，逃生狀況可區分為三種，一是逃生避難時，二是室內待救時，三則是在無法期待獲救時。其方法敘述如下：
(一)逃生避難時
1.不可搭乘電梯，因為火災時往往電源會中斷，會被困於電梯中。
2.循著避難方向指標，由安全梯進入安全梯逃生。
3.以毛巾或手帕掩口：利用毛巾或手帕沾濕以後，掩住口鼻，可避免濃煙的侵襲。
4.濃湮中採低姿勢爬行：火場中產生的濃煙將瀰漫整個空間，由於熱空氣上升的作用，大量的濃煙將飄浮在上層，因此在火場中離地面30公分以下的地方應還有空氣存在，尤其愈靠近地面空氣愈新鮮，因此在煙中避難時儘量採取低姿勢爬行，頭部愈貼近地面愈佳。但仍應注意爬行的便利及速度。
5.沿牆面逃生：在火場中，人常常會表現驚惶失措，尤其在煙中逃生，伸手不見五指，逃生時往往會迷失方向或錯失了逃生門。因此在逃生時，如能沿著牆面，則當走到安全門時，即可進入，而不會發生走過頭的現象。
(二)在室內待救時
1.用避難器具逃生
避難器具包括繩索、軟梯、緩降機、救助袋等。通常這些器具都要事先準備，平時亦要能訓練，熟悉使用，以便突發狀況發生時，能從容不迫的加以利用。
2.塞住門縫，防止煙流進來
一般而言，房間的門不論是銅門、鐵門、鋼門，都會具有半小時至二小時的防火時效。因此在室內待救時，只要將門關緊，火是不會馬上侵襲進來的。但煙是無孔不入的，煙會從門縫間滲透進來，所以必須設法將門縫塞住。此時可以利用膠布或沾溼毛巾、床單、衣服等，塞住門縫，防止煙進來，此時記住，潮溼能使布料增加氣密性，加強防煙效果，因此經常保持塞住門縫的布料於潮溼狀態是必需的。另外如房間內有大樓中央空調使用的通風口，亦應一併塞住，以防止濃煙 侵襲滲透。
3.設法告知外面的人
在室內待救時，設法告知外面的人知道你待救的位置，讓消防隊能設法救你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待救的房間有陽台或窗戶開口時，即應立即跑向陽台或窗戶之明顯位置，大聲呼救，並揮舞明顯顏色的衣服或手帕，以突顯目標，夜間如有手電筒，則以手電筒為佳。如所在的房間剛好沒有陽台或窗戶，則可利用電話打“119”告知消防隊，你等待救助的位置。
4.至易於獲救處待命
在室內待救時，如可安全抵達安全門，進入安全梯間或跑至頂樓頂平台，均是容易獲救的地點。如不幸地，受困在房間內，則應跑至靠陽台或窗戶旁等待救援。
5.要避免吸入濃煙
濃煙是火災中致命的殺手，大量的濃煙吸入體內會造成死亡，吸入微量的濃煙則可能導致昏厥，影響逃生。因此務必記住，逃生過程中，儘量避免吸入濃煙。
(三)無法期待獲救時
當無法期待獲救時，絕對不要放棄求生的意願，此時當力求鎮靜， 利用現場之物品或地形地物，自求多福，設法逃生。
1.以床單或窗簾做成逃生繩
利用房間內之床單或窗簾捲成繩條狀，首尾互相打結銜接成逃生繩。將繩頭綁在房間內之柱子或固定物上，繩尾拋出陽台或窗外，沿著逃生繩往下攀爬逃生。
2.沿屋外排水管逃生
如屋外有排水管可供攀爬往下至安全樓層或地面，可利用屋外排水管逃生。
3.絕不可跳樓
在火災中，常會發生逃生無門，被迫跳樓的狀況，非到萬不得已，絕不可跳樓，因為跳樓非死即重傷，最好能靜靜待在房間內，設法防止火及煙的侵襲，等待消防人員的救援。
  二、燒傷的緊急處理：
燒傷急救口訣：「沖、脫、泡、蓋、送」，相信大家已經耳熟能詳，但是身體著火時怎麼辦？口訣：「停、躺、滾」。
(一)停→停止動作，保持冷靜不可慌張、不要到處奔跑，以防止風助長火勢。
(二)躺→立即躺下，若手部沒著火時，以雙手掩住臉部，就地臥倒。若手部已經著火，必須讓手臂垂放，手掌貼緊褲縫。
(三)滾→翻滾身體，或以大塊布巾包住滅火，或就近跳入的水池浴盆，將火熄滅。

貳、戶外活動：
從事各類戶外活動，首應注意天候變化及地形環境之熟悉。如進行露營、溯溪、戲水、水岸、登山、田野調查研究等活動時，除需做好行前裝備檢查外，更應考量自身體能狀況能否負荷，勿至無救生人員或公告危險水域進行活動，如遭遇颱風過境、大潮、豪雨等天候狀況不佳時，應立即停止一切戶外活動，以預防突發性之危安事件。
一、戲水活動
(一)安全守則
  1.在開放及有救生人員看守的水域戲水游泳。
2.在水域遊憩活動安全旗幟範圍內戲水游泳。 
3.遵守安全標示。
4.對水域環境不熟時，不隨意下水。
5.不要游離岸邊太遠，泳技差者不可至深水區，以免發生危險。
6.不單獨下水，要有人照顧或結伴而游。 
7.勿在飯後馬上游泳。
8.勿在服用藥物後游泳。
9.不要隨意跳水或奔跑。
10.不穿著牛仔褲或長褲下水。
11.有難時不要驚慌，舉手呼救或漂浮等待救援。
12.不要倚賴充氣式浮具，萬一破裂，便無所依靠。
13.如遇水流，勿逆游與急流博鬥，應順流斜向游往岸邊。
14.體力不佳時，不要逞強下水，疲乏，眩暈，噁心，四肢抽筋時應立即上岸。
15.如見有人溺水，須大聲呼救。未熟練救生技術者，不要妄自赴救，如自己遇險或抽筋時應鎮靜及早舉手呼救。
(二)當意外發生時，如何處理？
1.考慮安全第一。
2.停下來，三思而後行。
3.評估現場環境。
4.個人安全較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為上。
5.在個人沒有危險才作出救援；切記最好的救人方法是器材救生。
6.加喚『緊急救援服務機構』119。
(三)自救法
1.當有意外發生時，自身或他人處於危險情況，須知道如何應用最安全及可行的方法去補救。
2.小學生不應教授需下水游泳的救溺方法，因會引起他們自身的危險甚至致命的後果。
3.救人最好的方法是不要下水，而應用器材去救生。 
二、登山急救
  (一)安全守則
1.確定及確保救援者與傷者均無進一步的危險(例如危險地形或山崩、落石、洪水的可能)。
2.除非身處危險地區，否則儘量不要移動傷患。
3.鎮定自己，迅速檢查傷患，評估並決定急救的優先順序及步驟。
　(1)如有大量出血，需立刻止血。
　(2)呼吸停止，做人工呼吸。
　(3)心跳停止、展開心肺復甦術。
　(4)處理休克、墊高下肢與保暖。
　(5)處理其他傷害(例如外表創傷、骨折、中毒、燒燙傷...等)。
4.移動傷患至避風保暖的帳篷、山莊或天然的避風雨處所(岩洞、凹壁...
等)，防止傷害加重，及再次意外的發生。
5.將傷患以正確姿勢安置好。
(1)頭、胸部受傷、呼吸困難、心臟病患等，採半坐臥姿勢。
(2)休克患者，平躺墊高下肢20-30公分。
6.考慮安全撤離的方式與路線及求援的方法、對於不能行動的傷患及嚴重患者，考慮以最近的空曠處，利用直昇機運送下山。
7.對意識不清的患者，疑有內傷、頭部嚴重損傷、腹部貫穿傷者或是可能需要手術全身麻醉者，不可給予食物或飲料，並需以最短的時間及安全的方式送醫處理。
8.安慰、鼓勵傷患，使之減輕恐懼及焦慮。
9.儘速送醫或尋求支援。由於山區送醫較困難，途中要仔細觀察傷患的變化，必要時再施行急救措施。
10.若下山路途遙遠或移動傷患困難，可派兩人支援小組先行下山求援，或以無線電對講機向外求援。應詳細說明求援地點、明顯目標、傷患狀況、及已做的急救處理，以使援助能發揮積極效果。
(二)休克的急救處理
1.讓傷患安心並舒適的休息。
     傷勢如果許可，讓傷患仰臥並墊毛毯。腳部如無骨折可抬高下肢，頭傾向一側。
2.蓋毛毯保暖。不可用熱水袋保溫，以免血液流向皮膚，使器官缺血更嚴重。
3.鬆開頸、胸部的衣物束縛。
4.查出休克原因，可能的話加以處理。
5.傷患如果口渴，用濕棉球輕拭口唇，不要直接給他喝飲料。
6.每十分鐘檢查呼吸、脈搏。
7.如傷患呼吸、心跳停止，立刻進行心肺復甦術。
8.迅速送醫。

參、粉塵爆炸：
    凡是呈現細粉狀態的固體物質均稱為粉塵。能燃燒和爆炸的粉塵叫做可燃粉塵；浮在空氣中的粉塵稱為懸浮粉塵；沉降於固體壁面上的粉塵為沉積粉塵。於目前所發現的具爆炸性粉塵共七類物質：金屬(鎂粉、鋁粉)；煤炭；糧食(如小麥、澱粉)；飼料(如於粉)；副產品(如棉花、烟草)；木質產品(如紙粉、木粉)；合成材料(如塑料、染料)。
一、粉塵爆炸的條件
粉塵爆炸應具備三個條件，即粉塵本身具有爆炸性；粉塵必須懸浮在空氣中並與空氣混合到爆炸濃度；有足以引起粉塵爆炸的熱能源。
與氣體爆炸相比，粉塵爆炸所要求的最小引燃能較大，約10毫焦耳，將近為氣體爆炸的百倍。因此，一個足夠強度的熱能源也是形成粉塵爆炸的必要條件之一。
二、粉塵爆炸的過程
第一步：懸浮粉塵在熱源作用下迅速地被氣化而產生可燃氣體。
第二步：可燃氣體與空氣混合而燃燒。
第三步：燃燒產生的熱量以燃燒中心向外傳遞引起鄰近的粉塵進一步燃燒。如此循環導致反應速度不斷加快，最後形成爆炸。
三、粉塵爆炸的特點
(一)具有二次爆炸的可能。粉塵初始爆炸的氣浪可能將沉澱的粉塵揚起，形成爆炸性層雲，在新的空間再次產生爆炸，此為二次爆炸。此種連續爆炸會造成嚴重的破壞。
(二)粉塵爆炸感應期長，達數十秒，為氣體的數十倍。
(三)粉塵爆炸可能產生毒氣；一種為一氧化碳，另一種是爆炸物質(如塑料等)自身分解產生的毒性氣體。
四、影響粉塵爆炸的因素
(一)物理化學性質。物質的燃燒熱越大，則其粉塵的爆炸危險性越大，例如煤、碳、硫的粉塵等；越易氧化的物質，其粉塵越易爆炸，例如鎂、染料等；越易帶電的粉塵越易引起爆炸。粉塵在生產過程中，由於互相碰撞、摩擦等作用，產生的靜電不易散失，造成靜電累積，當達到某一數值後，便出現靜電放電。靜電放電火花能引起火災和爆炸事故。
粉塵爆炸還與其所含揮發物有關。如煤粉中當揮發物低於10%時，就不再發生爆炸，因而焦碳粉塵沒有爆炸危險性。
(二)顆粒大小。粉塵的表面吸附空氣中的氧，顆粒越細，吸附的氧就越多，因而越易發生爆炸，而且，發火點越低，爆炸下線也越低。隨著粉塵顆粒的直徑減小，化學活性增加，容易依附靜電。
(三)粉塵的濃度。與可燃性氣體相比，粉塵爆炸也有一定的濃度範圍，且具有上下限之分。

肆、實驗室安全：
一、物理性危害：因物理能量，如噪音、輻射、異常溫度、振動、照明、異常氣壓等造成人體的危害。
二、化學性危害：因人體吸入、食入、皮膚噴濺或經由其他途徑與化學物質接觸，而導致的中毒或腐蝕等類型的傷害。
三、生物性危害：植物、動物、微生物或是其產物可影響人類健康或是造成不舒適具潛在風險，危害類別：感染、過敏、中毒。
四、不符合人因工程造成之危害：
(一)人機介面不良：機器設備使用介面設計不良，導致失誤率增加或身體傷害的發生-電腦使用。
(二)累積性肌肉骨骼傷害：長時間、重複性與不自然的動作所引起的肌肉骨骼傷害，好發於上半身-下背痛、腕隧道症候群、肌腱炎、網球肘。
(三)人為失誤：因為人的情緒、注意力、疲勞程度等因素造成的失誤-誤動作& 防呆裝置。
五、其他危害：
(一)電氣危害：人體或設備因接觸到電流，或電流產生的高溫而導致的傷害，實驗室常見的電氣危害：感電災害、電弧灼傷、電氣火災。實驗室應定期檢查電路配置。
(二)機械設備危害：由於機械元件、工具或工件的機械運動，或是固體或液體噴射所造成的危害，危害的型式包括擠壓、剪斷、切斷、絞入、陷入、衝擊、刺傷、磨擦、高壓液體噴射、絆倒或跌倒等。
六、應變處理原則：
  (一)預防是避免意外災害的最高指導原則。
(二)平日即應注意各種應變、急救設備(如滅火器、急救箱等)的所在位置與狀態，熟悉各類災害的通報、應變程序。
(三)災害發生時，最重要的是保持鎮定，注意自身安全，再依應變程序，進行通報、救災與急救等動作。

伍、防溺撇步：
為了讓學生方便記誦，教育部提出「救溺五步、防溺十招」，請各校務必在學生離校前主動向學生說明宣導(檔案可至「游泳121網站」下載，網址：(ttp://www.sports.url.tw/)：
一、救溺五步：叫叫伸拋划、救溺先自保
(一)叫：大聲呼救
  (二)叫：呼叫119、118、110、112
  (三)伸：利用延伸物（竹竿、樹枝等）
  (四)拋：拋送漂浮物（球、繩、瓶等）
  (五)划：利用大型浮具划過去（船、救生圈、浮木、救生浮標  等）
二、防溺十招：
   (一)戲水地點需合法，要有救生設備與人員
   (二)避免做出危險行為，不要跳水
   (三)湖泊溪流落差變化大，戲水游泳格外小心
   (四)不要落單，隨時注意同伴狀況位置
   (五)下水前先暖身，不可穿著牛仔褲下水
   (六)不可在水中嬉鬧惡作劇
   (七)身體疲累狀況不佳，不要戲水游泳
   (八)不要長時間浸泡在水中，小心失溫
   (九)注意氣象報告，現場氣候不佳不要戲水
   (十)加強游泳漂浮技巧，不幸落水保持冷靜放鬆
三、請學校務必透過朝會及班會等集會方式，並利用學校網站、簡訊及電子郵件、家庭聯絡簿等管道，加強宣導。
四、「生命無價」！再次籲請各級學校重視水域安全，以下羅列本市25處危險水域資訊如下，請加強宣導不要前往戲水，本局已結合市府各單位，針對危險水域加強巡邏共同為維護青年學子生命安全而努力。
高雄市海岸、港區、海堤危險水域一覽表
	編號
	海灘（岸）區域
	編號
	海灘（岸）區域
	編號
	海灘（岸）區域
	編號
	海灘（岸）區域
	編號
	海灘（岸）區域

	1.

	旗津海岸公園海岸(旗津海水浴場外海域)
	
6
	林園區中門海堤海岸
	11
	林園區汕尾漁港區海岸
	16
	永安區新港海堤(北段)海岸
	
21
	梓官區蚵子寮漁港

	2 
	旗津單車踩風大道海岸
	
7
	林園區港埔、港嘴海堤海岸
	12
	林園區高屏溪出海口海岸
	17
	永安區永新港區海岸
	22
	梓官區通港路信蚵里海灘

	3
	西子灣海水浴場外海域
(國立中山大學校區附近海岸)
	
8
	林園西溪、中芸海堤海岸
	13
	茄萣區海岸復育防風生態公園(茄萣海堤海岸) (茄萣海堤海岸)
	18
	彌陀區彌陀海堤、漯底海堤海岸
	23
	楠梓區後勁溪出海口海灘

	4
	鼓山區柴山海岸
	
9
	林園區中芸漁港內海灘海岸
	14
	茄萣濱海公園海岸(崎漏海堤海岸)
	19
	彌陀區南寮海堤海岸
	24
	
高雄港區


	5
	小港區南星計畫區及港區海岸
	10
	林園區東西汕海堤海岸
	15
	茄萣興達港區海岸
	20
	梓官區赤崁、蚵子寮海堤海岸
	25
	左營
軍港

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善用各項網路資源，掌握資訊，做好事前準備：
(一)「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」：http://www.nfa.gov.tw/main/index.aspx。
(二)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網站」：http://redcross.org.tw/index.jsp。
(三)交通部觀光局: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index/aspx觀光資源—水域遊憩活動—安全宣導。
(四)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查詢「瘋狗浪」：http://www.cwb.gov.tw

陸、意外事件之通報與聯繫管道：
學生發生各類意外事件，可運用各級學校校園安全聯繫電話請求協助。各級學校於獲知學生發生意外事件時，請依教育部103年新式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」，按事件等級 (區分緊急事件、法定通報、一般通報)進行通報。遇緊急重大事件必須於2小時內透過校園事件即時通報網實施通報，惟情況緊迫或須協助事件應先行以電話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，校安中心有專責值勤人員實施24小時服務，教育部專線電話：(02)33437855、33437856，傳真：(02)33437920。高雄市教育局24小時專線電話：0800775885；(07)7995678分機3125-313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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